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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奥恩·哈索内赫先生(约旦)

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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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照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大会第 31/19 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大

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了题为"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秘书长的报

告"的项目。

2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于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第十四至十九次会议和十一月十八日第

五十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这些会议的简耍记录( A/C. 6/32/SR. 14-

19 和 50) 中载有审议该项目时发言的各国代表的意见。

4. 关于这个项目，委员会收到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1/19 号决议第 5 段提出

的关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

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成果的报告 (A/32/144和Ad d. 1 )。

77-26298 



A/32/396 
Chinese 
Page 2 

5. 十月十一日第十四次会议上，第六委员会决定邀请召开并担任关于重申和

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东道国的瑞士的代表参加委员

会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

二、提案

6. 十月二十八日，奥地利、孟加拉国、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埃及、芬

兰、牙买加、肯尼亚、利比里亚、马里、墨西哥、荷兰、挪威、巴基斯坦、瑞典和

南斯拉夫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如下 (A/乌 6/，几句 6 ): 

"大会，

‘主豆豆i必须消除曾为人类带来惨不堪言的痛苦的战祸，

"旦旦《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订明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即各会员国在

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重申需要保证在武装冲突中彻底尊重人权，直至这种冲突尽早结束时为止，

"深信关于武装冲突的公认的人道主义规则，特别是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的

《海牙公约》、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一九四九年的各项目内瓦公约，

依然具有价值，

"主豆豆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重申

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的报告，

" 1 . 欢迎外交会议胜利结束，会议的成果是:它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通过

了关于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第一号议定书是关于保护国

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第二号议定书是关于保护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受害者的;

" 2. 还欢迎外交会议所通过的建议，即应当就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禁止或限制

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问题召开一届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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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瑞士联邦委员会充当四届外交会议的东道主，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筹各

讨论的基础和不断向会议提供协助，表示感谢;

" 4. 促请各国毫不迟延地考虑签署和批准或加入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

的两个附加议定书，这两个附加议定书将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伯尔尼开放

签署;

‘ 5. 呼吁尚未加入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加入这些公约;

" 6. 要求武装冲突的所有各方承认并遵行它们在现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文书

下所负的义务，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规则，特别是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的

《海牙公约>> ，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一九四九年的各项日内瓦公约;

" 7. 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有效步骤，传措适用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规则;

" 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签署和批准一九四九年各项

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的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题为"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7 .十一月十八日第五十次会议上，瑞典代表提出一项订正决议草案 (A!C.6!32/

L.6/Rev.υ，提案因为:奥地利、孟加拉国、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埃及、芬兰、

加纳、洪都拉斯、牙买加、肯尼亚、利比里亚、问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里、墨西

哥、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苏丹、瑞典和南斯拉

夫，后来萨尔瓦多、塞拉利昂和斯威士兰也加入为提案国，该草案订正的部分如下:

(a) 将执行部分第 2 段改为:

"注意到外交会议所通过的建议，即应当就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禁止或

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问题召开一届特别会议;"

(b) 将执行部分第 8 段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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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签署和批准一九四九

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的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题为"秘书长关

于签署和批准有关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的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

的附加议定书的情况的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8. 在同次会议上，第六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A/'气 6/32/礼 6/Re 飞 1

号决议草案(见下文第 9 段)。 在同次会议上，索马显、象牙海岸、多哥、突尼

斯和以色列代表发了言。

三、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9. 弟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
大会事

注意到必须消除曾为人类带来惨不堪言的痛苦的战祸，

回顾《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订明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即各会员国在

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

豆申需要保证在武装冲突中彻底尊重人权，直至这种冲突尽早结束时为止，

深信关于武装冲突的公认的人道主义规则，特别是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的

《海牙公约 ~1、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2和一九四九年的各项日内瓦公约，直

依然具有价值，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至六月十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重申

和发辰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第四届会议的报告， 4

1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的海牙公约和宣言》

(一九一五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国际联盟， <<条约汇编~ ，第 94 卷，第 2138号，第 65 页。

主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75 卷，第 970→973 号。

0/32/144 和 Ad 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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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外交会议胜利结束并取得成果，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通过了关于一

九四九年各项目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第一

号议定书 F 和关于保护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受害者的第二号议定书 ;6

2. 注意到外交会议所通过的建议，即应当就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禁止或限制使

用某些常规武器的问题召开一届特别会议;

3 .对瑞士联邦委员会充当四届外交会议的东道主，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筹各

讨论的基础和不断向会议提供协助，表示感谢;

4. 促请各国毫不迟延地考虑签署和批准或加入一九四九斗各项日内瓦公约

的两个附加议定书，这两个附加议定书将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伯尔尼开放

签署;

5 。 呼吁尚未加入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国家加入这些公约;

6. 要求武装冲突的所有各方承认并遵行它们在现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文书

下所负的义务，遵守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规则，特别是一八九九年和一九O七年的

《海牙公约>> ，一九二五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和一九四九年的各项日内瓦公约;

7. 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有效步骤，传如适用于武装冲突的人道主义规则;

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签署和批准一九四九年各项

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的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题为"秘书长关于签署和批准

有关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的一九四九年各项目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的情况的

报告"的项目列入大合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A/32/144， 附件一。

6 A/32/144， 附件二。




